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亚天涯综执普罚决字〔2025〕第 32 号

高振先：

本机关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立案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）2013 年

至 2024 年期间，你单位未按规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作报告，

未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年度检查，违反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

行条例》第二十三条：“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

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，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，

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，接受年度检查。工作报告内容包

括：本民办非企业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、依照本条例

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、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、人员和机构变动的

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”的规定。

以上事实有 2024 年 5 月 23 日三亚市民政局来函《关于移交“ 僵

尸型”社会组织撤销工作的函》；2024 年 11 月 13 日《三亚市民政

局关于推进僵尸型社会组织清理整治工作的提醒函》；2024 年 12 月

9日现场照片证据 1 张；2024 年 12 月 9日现场检查笔录等证据为凭。

本机关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以三亚天涯综执罚告字〔2024〕

第 118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告知你（单位）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、

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、申请听证权。你（ 单

位）未进行陈述申辩、申请听证。

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表序号 9 中“市县级民办非企业单位两年及以上未按照规定时间参加

年度检查，或者两年以上检查不合格的，属于严重违法行为，撤销登

记”。三亚湾海波社区卫生服务站未按相关规定报送年度工作报告，

且两年及以上未按规定时间参加年度检查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的规定，

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

撤销三亚湾海波社区卫生服务站登记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（单位）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海南省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
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

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

（印章）

2025 年 2月 26 日

备注：该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当事人，一份抄送案件移交部

门或者投诉举报人，一份存卷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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